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如何激发县域创业活力
−基于财政治理方式的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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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创业活动是带动就业、稳定民生的重要手段，更是

释放全社会创新潜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文章以“省直管县”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

于 2000—2013 年全国县域工商企业注册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检验了“省直管县”改革

对县域创业活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显著提升县域创业活力，平均

促进效应为 6.3%，该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改革通过扩大地方政府财

政支出规模而非放松税收征管力度激活创业活力。其中，民生性支出的边际效应比生产性支出更加

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分成比例与转移支付作为两种财政治理方式存在差异化作用影响。税

收分成比例通过强化财政激励来引导政府关注营商环境长期建设，转移支付因预算软约束加剧生

产性支出偏向。异质性分析显示，改革的创业驱动效应在经济薄弱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尤为

显著，且对大型企业及非个体工商户的激励效果更为突出。文章构建“财政治理方式—地方政府行

为—创业活力”理论框架，揭示税收分成激励与转移支付约束的双重路径，为优化省以下财政体制

改革、协调转移支付与税收分成政策提供了微观证据，对通过制度性放权释放区域创业潜能具有政

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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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创业活动是带动就业、稳定民生的重要手段，更是释放全社会创新

潜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创业行为既植根于企业家个人特质，更受到制度环境

对资源分配与风险预期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密集出台支持创业活动的相关政策，商事制度改

革破除行政壁垒，“双创”政策构建融资支持体系，“十四五”规划更明确提出“优化创新创业创

造生态”的顶层设计，这标志着创业激励已从单一政策工具转向系统性制度改革。在此背景下，

如何通过深层次制度变革提升创业活力成为破解高质量发展约束的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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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已证实商事制度改革（黄亮雄等，2020）、创新型城市试点（白俊红等，2022）、信息

惠民国家试点（何雨可等，2024）、撤县设区（刘文华等，2024）等政策对创业的促进作用，然而，

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财政制度，关于其对地方创业活动影响的研究较少。财税制度改革作为国

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马海涛等，2022），通过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直接影响地方财力

配置与公共支出行为，进而塑造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政策工具的直接影

响，忽视了财政体制作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对创业环境的“基石”作用。

本文聚焦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而“省直管县”改革为揭示财政体制与创业活力的互动

机制提供了理想实验场景。作为央地财政关系的纵深延伸，“省直管县”改革自 2004 年起在全

国范围内陆续实施。通过“省—市—县”三级税收分成机制和规范转移支付下达机制，“省直管

县”改革增强县级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并提升县级政府财力。这种制度性放权不仅改变了地方政

府的税收征管激励（吴懿和李建军，2022），而且通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重塑区域营商环

境，这是创业决策的关键制度约束（杜运周等，2020）。现有关于省直管县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

经济增长（Li等，2016）与资源配置效率（宋恒等，2024）等宏观维度，却较少有文献阐明其如何通

过税收征管力度调整、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等渠道影响微观创业行为。

本文基于 2000—2013 年全国县域工商企业注册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

“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表明，“省直管县”改革使县域创业活力显著提

升 6.3%，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验证下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省直管县”改革主要通过扩大

财政支出规模激发创业活力，其中民生性支出的驱动效应显著优于生产性支出。税收分成比例

提升与转移支付扩张两种财政治理方式对税收征管力度和财政支出结构存在异质性影响。税收

分成比例提升通过征管收益效应强化税收征管，而转移支付扩张的税收替代效应弱化征管力

度。两种财政治理方式均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提供公共服务来促进创业行为，但税收分

成比例提升有助于缓解生产性支出结构偏向。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改革的创业驱动效应在经

济实力较弱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区域表现更为突出，并且对大型企业与非个体工商户的激励

作用显著强于小微企业。

综上所述，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系统阐释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影响创业活动的内在逻辑与传导路径，为理解财政体制改革与微

观创业行为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分析视角。第二，揭示税收分成激励与转移支付扩张的差异化

效应，阐明财政自主权提升通过强化民生性支出配置效率来激活创业活力的核心机制，突破传

统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侧重经济总量效应的局限，为完善创业支持体系的政策协同提供微观证

据。第三，揭示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对创业激励的异质性影响，发现改革效应在经济薄弱地区

和大型企业中的政策“红利”更显著，为破解区域创业活力差异的财政制度成因及制定差异化

改革方案提供决策依据。

二、制度背景与文献评述

（一）制度背景

1994 年分税制改革系统地重构了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旨在通过中央财权集中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但非对称收支权责状态使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其一，支出责任与财力配置

错位，2000 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47.8%，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比重为 65.3%，地方财政自给率持续降低；①其二，省以下财政体制逐级模仿中央和地方分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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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形成“挤压效应”，进一步削弱县级财政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陷入“支出责任与

财力错配—财力困境—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县域经济活力受到制约。

为了破解基层财政困境，中央政府自 2004 年起开展“省直管县”改革，旨在通过直接联系

省与县的财政，优化资源配置并提升基层政府的财政自主性。2009年，财政部发布《关于推进省

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到 2012 年底前，在民族自治地区以外全面推进“省直管县”

改革的目标。截至 2013年，大多数省份已实施该改革，覆盖超过 900个县，约占全国县级行政区

的 60%。2022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强调“省直管县”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要因地制宜

逐步优化调整改革实施范围和方式。

相较于传统“市管县”体制，“省直管县”改革存在两种不同的财政治理方式：一是以收支基

数核定、税收分成比例直接协商来重塑省和县的财政契约，强化县级收入自主权；二是建立转

移支付资金省级直拨机制，规避市级政府的“漏斗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改革使县级税收分成

比例平均提升 1.2 个百分点，转移支付规模增长 4.0 个百分点，显著改善基层财政自主度（刘勇

政等，2019）。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1. 创业驱动因素

创业活动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现有文献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创业的驱动因

素。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家个人及家庭特征，如年龄、性别、财富、人力资本水平以及风

险偏好、工作经历等因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随后的研究则转向宏观经济层面，强调商业周期

波动对市场资源分配及创业风险承受能力的影响，而制度环境的稳定性与透明度则被视为创业

活力的基础性支撑（Dai和 Si，2018；Sahasranamam和 Nandakumar，2020）。

近年来，创业活动被普遍认为是推动经济创新和结构转型的关键力量。中国对创业环境的

日益重视促使一系列政策出台，推动地方创业。相关文献也开始关注具体政策对创业行为的影

响，探讨了商事制度改革（黄亮雄等，2020）、创新型城市试点（白俊红等，2022）、信息惠民国家

试点（何雨可等，2024）、撤县设区（刘文华等，2024）等政策通过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基础设施、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来促进创业。

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涉及财政体制改革，尤其是“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创业行为的影响。

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省直管县”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财力困境得到有效缓解。相

对充裕的财力允许地方政府调整税收征管力度、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从而

显著影响地方的创业环境和创业行为。

2. “省直管县”改革的经济效应

作为一种典型的财政体制改革，“省直管县”改革旨在增强基层政府的税收自主权和财政

自给能力，并有效缓解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通过改变税收征管行为和财政支出规模，“省直管

县”改革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相关绩效：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变化会影响实际税

率（王小龙和方金金，2015；宋恒等，2024）；另一方面，财政状况改善的地方政府会调整其收支

行为和公共支出。已有研究表明，“省直管县”改革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宋美喆等，2020；

宋恒等，2024），并促进地方经济增长（Li等，2016；刘灵辉等，2023）。

从理论上讲，“省直管县”改革也会通过多种机制影响本地的创业行为。首先，改革增强了

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使其能够利用信息优势提供更符合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提升

公共服务效率。在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居民的“用脚投票”行为促使地方政府竞争，进一步

强化这一效应，降低创业成本并提升经营效率，进而激励创业活动（杜运周等，2020）。其次，“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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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管县”改革传递了保护市场的信号，也会增强市场主体的创业预期。地方政府在获得更大财

政自主权的情况下，更有激励采取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进而激励市场主体进行创业。最后，改

革通过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和支出行为，进一步影响了创业环境。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
假说 1：“省直管县”改革会提升地区创业活力。

3. “省直管县”改革的财政治理方式

“省直管县”改革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不同的财政治理方式实现：提高税收

分成比例和增加转移支付（刘冲等，2014；刘勇政等，2019）。提高税收分成比例会增加地方政府

的税收留成比例，增强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实施税收政策的能力。增加转移支付则提高转移支

付，提升地方可支配的财力，以实现财政收入与支出责任的匹配。这两种治理方式为地方政府

提供了不同的激励机制，可能导致财政收支行为的不同变化（刘勇政等，2019）。具体的理论框

架如图 1所示。
 
 

财政治理方式 地方政府行为

不明确

税收征管力度 激发

激发

激发

税收分成比例 增加

增加

增加

增加

民生性支出 创业活力“省直管县”改革

扩张 转移支付规模

生产性支出

提升

不明确

图 1    理论框架图
 

“省直管县”改革的两种治理方式对税收征管力度的影响存在不同的作用路径。提高税收

分成比例会通过征管收益效应和税基激励效应影响地方企业的税收征管力度。征管收益效应表

明，税收分成比例的提升意味着地方政府在不改变税基的情况下可获取更多的税收份额，从而

促使地方政府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吕冰洋等，2016；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赵永辉等，2020）。税

基激励效应则表明，地方政府会采取降低税收努力的方式，追求扩大税基，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吴懿和李建军，2022）。
转移支付扩张则通过税收替代效应和支出效应影响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替代效应表明，作

为地方政府的替代收入来源，转移支付的提高可能导致税收征管努力的下降（吕冰洋和张凯强，

2018；岳林峰等，2023）。而支出效应则表明，转移支付的提高会导致地方政府增加公共支出（刘

畅和马光荣，2015；吴敏等，2019）。
税收征管力度以及税负水平会影响微观个体创业决策。较高的税负将增加企业的经营成

本和融资约束，抑制创业意愿。相反，减税降费能够改善市场预期，传递鼓励创新和创业信号，

进而提升创业活力（梁季等，2022）。此外，高赋税也可能抑制创业活动（余泳泽等，2017）。
综上所述，“省直管县”改革的两种治理方式对税收征管效果的影响尚不明确。因此，本文

提出如下假说 ：
假说 2：“省直管县”改革对税收征管力度的影响方向不明确。

“省直管县”改革的两种治理方式对地方支出规模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转移支

付作为地方政府外部资金来源，相较于自有财政收入，其成本较低，这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产生

“财政幻觉”，进而增加财政支出，并削弱预算约束；另一方面，提高税收分成比例能够增强地方

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使其财政支出更加内生化，从而减少道德风险和成本转嫁现象（刘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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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9）。总体来看，“省直管县”改革通过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增加可支配收入，推动了地方

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大，从而进一步激励了地区的创业活力。

“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也具有明显影响。在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的

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增加生产性支出，因为这类支出能在短期内显著促进经济增

长（傅勇和张晏，2007）。转移支付的扩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一倾向，增加经济建设类支出的

比重（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而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则可能通过加强支出内部化，减少生产

性支出偏向，促使地方政府更加平衡地配置资源（刘勇政等，2019）。
公共资金投入通常会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影响本地创业活动（杜运周等，2020；王珊珊

等，2024）。首先，公共投入的增加能够增加市场需求，激活创业市场。其次，良好的基础设施会

促进信息、资源及要素的流通，从而提升市场主体的盈利水平，并降低创业成本和进入门槛（万

海远，2021；李彦龙和毕钰，2023）。最后，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性投入的增加有助于减少未

来的不确定性，提高创业的可预见性，从而提升个体创业概率（姜扬，2021；戴芸和王永钦，

2022；刘文华等，2024）。
综上所述，“省直管县”改革的两种治理方式对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的效果尚不明确。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
假说 3a：“省直管县”改革会通过增加生产性支出来促进创业活力。

假说 3b：“省直管县”改革会通过增加民生性支出来促进创业活力。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由于“省直管县”改革在各县实施时间不同，本文采取如下的多期 DID模型来进行估计：

lnEntit = β0+β1PMCit +β2Xi× t+γp× t+ θi+δt +εit （1）

i t lnEntit

PMCit i t

Xi× t

γp× t

εit β1

β1 > 0 β1 < 0

其中，下标 代表县， 代表年份。本文被解释变量 表示县域创业活力，参考谢绚丽等

（2018）和张柳钦等（2023）的研究，本文选取县域范围内新增工商企业注册数量的对数测度。核

心解释变量 表示 县在 年是否实施了“省直管县”改革，如果已经实施则为 1，否则为 0；
表示事前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

①
在模型中本文控制了三类变量，具体包括：（1）社会

经济特征的时间趋势项，如人均 GDP、人口规模、财政自主度、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等；（2）参
考 Li 等（2016）的研究，加入可能会影响“省直管县”改革的变量，如是否是县级市、国家贫困

县、粮食主产县、省界县等；（3）省份固定效应的时间趋势项 ，以控制省级层面上不可观测

的因素对于“省直管县”改革和创业活动的影响。 表示随机扰动项。 是本文关心的估计系

数。如果 ，意味着“省直管县”改革激发了县域创业活力；如果 ，意味着“省直管县”

改革对县域创业活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计算县域创业活力所需的新增工商注册相关信息来源于 2000—2013 年中国工商企业

注册数据库，②该数据包含了新注册企业的名称、注册地址、成立时间、企业类型等信息，可以计

算县域创业活力。根据各省“省直管县”改革政策文本，本文梳理了各省改革的实施时点、试点

周泽林、范    翻、张    聪：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如何激发县域创业活力

 ① 根据黄炜等（2022）的研究，控制事后变量可能导致条件独立假设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ssumption, CIA)不成立，因此需控制事前

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从而控制处理前特征不同的个体可能存在的时间趋势差异。

 ② 2013年修订的《公司法》明确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放宽了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因此本文未加入 2013年以后

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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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改革内容，最终确定 1 745 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①共 24 297 个观测值。截至 2013 年，

改革县（市）数量为 887个，占样本总体的 50.83%；非改革县（市）数量为 858个，占比为 49.17%。

样本县（市）和对应市级地区的社会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汇编》等。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主要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县域创业活力 24 297 4.95 0 9.12 1.13

私营企业注册数量对数 24 297 4.62 0 9.11 1.19

每万人新注册企业数量 24 297 5.78 0 217.00 6.91

企业注册数量增长率 24 261 0.21 −0.69 2.40 0.48

“省直管县”改革 24 297 0.22 0 1 0.42

“扩权强县”改革 24 297 0.21 0 1 0.4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24 297 8.94 6.51 12.57 0.81

人口规模对数 24 297 12.77 8.99 14.70 0.84

财政自主度 24 296 0.33 0.03 1.09 0.21

产业结构 24 296 0.72 0.37 1 0.14

人口密度 24 297 5.05 0.49 8.04 1.39

县级市 24 297 0.18 0 1 0.38

贫困县 24 297 0.31 0 1 0.46

粮食主产县 24 297 0.28 0 1 0.45

省边界县 24 297 0.37 0 1 0.48

税收分成比例 12 203 0.64 0.15 1 0.14

人均转移支付 12 187 5.69 3.58 7.62 0.82

税收征管力度 12 202 1.01 0.41 2.08 0.30

生产性支出 12 203 2.66 0 8.72 1.63

民生性支出 12 203 5.19 3.20 8.96 0.55
　　注：县域创业活力采用县域范围内新增工商企业注册数量的对数值度量；“省直管县”改革以当年该县是否已经进行“省直管

县”改革度量，如果已经进行改革则为1，否则为0；税收分成比例以当年县级政府各项预算收入数据和省市县各项税收分成比例进行

计算。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的

基于式（1），表 2 报告了“省直管县”改革对于县域创业活力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省直管县”改革会显著激发改革县创业活力，系数始终为正且显著。其中，列（1）为单变量回归

结果，仅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省直管县”改革对创业活力的系数在 1% 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事后社会经济特征可能受到改革政策本身的影响，这会导致条件独立假设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ssumption，CIA）不成立（黄炜等，2022；江艇，2022）。因此，列（2）控制

了事前社会经济特征 时间趋势项，以控制处理前特征不同的个体间可能存在的时间趋势差

异。对于改革县，前定变量选择改革前一期的值；对于非改革县，事前特征选择 2003年的值。进

一步参考 Li 等（2016）的研究，列（3）加入了可能影响“省直管县”改革试点选择的时间趋势项。

  2025 年第 5 期

 ① 由于财政管理体制的差异，样本剔除了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下辖县（市）。由于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浙江省较早实施省管县体

制，样本剔除了上述三个省（区）下辖县（市）样本。由于数据质量问题，样本剔除了西藏自治区下辖县（市）。本文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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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4）加入了省份时间趋势项，以控制各省“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实施时间、试点选择、政策内容

以及其他省级层面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非改革

县，改革县县域年度新注册企业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平均而言，改革县在进行改革后新注册企

业数量提高了 6.3%，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验证了假说 1。
 
 

表 2    “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创业活力的影响

县域创业活力

（1） （2） （3） （4）

“省直管县”改革
0.093*** 0.103*** 0.093*** 0.063***

（0.014） （0.013） （0.013） （0.015）

事前特征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试点选择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时间趋势 控制

N 24 574 24 572 24 297 24 297

R2 0.887 0.889 0.892 0.897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层级为县级，下表同。列（1）仅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列（2）同时控制人均GDP、人口规模、财政自给度、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等事前社会经济特征的时间

趋势项；列（3）增加了县级市、贫困县、粮食主产县、省边界县等试点选择特征的时间趋势项；列（4）增加控制省份时间趋势项。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要求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在处理前不随时间变化，即满足平行趋势假

设。平行趋势检验能够展示“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创业活力的动态影响，克服潜在的反向因果

问题。如果是因为县域创业活力较高导致县被财政直管，那么改革县在改革前的创业活力趋势

应该持续高于非改革县。因此，本文比较了改革前后不同年份内，改革县和非改革县的创业活

力差异。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采取如下设定形式：

lnEntit = β0+

5∑
k=−5m,k,−1

βkDit k +β2Xi× t+γp× t+ θi+δt +εit （2）

Dit k t i k (k < 0) k (k > 0)式（2）中， 代表第 期的 县将在 年进行“省直管县”改革，或者在 年前接受

“省直管县”改革。其中，改革前 5年及以上和改革后 5年及以上分别归为一组。图 2展示了各

年的回归系数以及对应的 95% 的置信区间。可以发现，改革实施之前各年的回归系数均不显

著，表明在控制各种因素的情况下，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创业活力变化趋势没有明显差异，联合检

验结果也无法拒绝处理前系数均为 0的原假设。改革实施当年及之后的 1至 3年里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说明“省直管县”改革导致改革县的新注册企业数量出现明显增加，但影响在改革后

4年及以上消失。图 2结果显示，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满足平行趋势检验，结论并不受反向因果

的影响，说明“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有效激发县域创业活力。

2.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混淆因素干扰并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随机构造处理组来进行安慰剂

检验。具体方法为：根据现实中每年实施“省直管县”改革的数量逐年随机选择“伪”处理组。该

套流程实施之后，得到了一组随机的反事实处理组和对照组。重复该套流程 500 次，以避免小

概率事件或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图 3显示，“伪”处理的估计系数基本服从正态分布，且绝

周泽林、范    翻、张    聪：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如何激发县域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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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回归结果都不显著。真实的“省直管县”改革效应用竖线表示，其与“伪”处理估计系数

分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3. 更换被解释变量和子样本回归

本文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和子样本回归的方法来进一步验证结果。参考黄亮雄等（2020）、
蔡运坤等（2024）和何雨可等（2024）的研究思路，本文采取私营企业注册数量的对数、每万人新

注册企业数量以及企业注册数量增长率作为县域创业水平的度量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3 列（1）
至列（3）所示。结果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创业活力的影响依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平均而言，改革县的私营企业注册数量和每万人企业注册数量更多，企业注册数量增长率更

快。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省直管县”改革后，改革县私营企业注册数量平均增长 6.0%，
每万人企业注册数量平均增加 0.305家，企业注册数量增长率平均高出 3.0个百分点，说明基准

回归结果不受测量误差的影响。
  

表 3    更换被解释变量和子样本回归结果

全部样本 县域创业活力

（1）私营企业注册数量 （2）每万人企业注册数量 （3）企业注册数量增长率 （4）删除副省级城市 （5）删除“扩权强县”

“省直管县”改革 0.060*** 0.305** 0.030* 0.078*** 0.107***

（0.015） （0.149） （0.017） （0.016） （0.019）

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N 24 296 24 267 24 261 22 741 15 623

R2 0.910 0.822 0.121 0.898 0.888
 

由于行政级别可能会影响地方的生产率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江艇等，2018），本文排除了

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等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下辖县。表 3列（4）结果显示，在相同行政级别的

县市中，“省直管县”改革的创业驱动效应更加明显，平均而言改革县企业注册数量增长 7.8%。
“扩权强县”改革扩张了县级政府行政权力，可能会对县域创业活力产生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

中控制“扩权强县”改革哑变量以消除行政放权的影响。为消除“扩权强县”改革的影响，本文

剔除“扩权强县”改革样本进行了稳健性回归。表 3列（5）结果显示，在剔除“扩权强县”改革影

响后，“省直管县”改革效应更加明显。平均而言，改革县企业注册数量增长 10.7%。表 3结果显

示，本文结论在不同被解释变量和子样本分析中仍然成立，表明本文的基准结果是稳健的。

4. Goodman-Bacon分解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存在偏误，主要是因为当处理随着时间动态变化时，估计量是不同标准

双重差分模型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其权重可能是负值（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œu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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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因此，有必要对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进行 Goodman-Bacon分解，评估晚处理组与早处理

组之间的系数大小和权重对平均处理效应的影响（Goodman-Bacon，2021）。表 4 展示了

Goodman-Bacon分解，可以看到，“省直管县”改革的处理效应主要来自处理组和从未接受处理

组之间的差异，系数估计值为 0.0968，权重为 75.64%；早处理组和晚处理组受处理前之间的差异

系数估计值为 0.0189，权重为 13.94%；晚处理组和早处理组受处理后系数尽管为正，但估计值相

对较小，权重占比也较小。根据 Goodman-Bacon 分解结果可知，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

主要来自处理组和从未接受处理组以及早处理组和晚处理组受处理前之间的差异，因此结果具

有稳健性。
  

表 4    Goodman-Bacon 分解结果

组别 处理组 对照组 权重（%） 平均处理效应

组1 处理组 从未接受处理组 75.64 0.0968

组2 早处理组 晚处理组受处理前 13.94 0.0189

组3 晚处理组 早处理组受处理后 10.42 0.0124
 

5. 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

为了解决选择性偏误问题，本文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PSM-DID）增强基准

结果的可信度。传统 PSM-DID通常采取逐期匹配方式，但存在分类变量错配、对照组不稳定等

问题（谢申祥等，2021）。首先，本文参考谢申祥等（2021）的方法，选择可能影响“省直管县”改革

试点选择的关键决定因素并进行分组，上述变量包括县级市、粮食主产县、国家贫困县和省界

县等。其次，在保证对照组和处理组在上述特殊变量相同的前提下，将面板数据拆分为截面数

据，并对每期截面数据进行逐期回归，并计算每个个体每一期的倾向得分值。最后，在保证特殊

类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在对照组中为处理组个体寻找匹配对象。

表 5 展示了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估计结果，其中列（1）是无分类变量情况下的倾

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估计结果，列（2）至列（5）分别是按照县级市、粮食主产县、国家贫

困县和省边界县分类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省直管县”改革

对县域创业活力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一致。
  

表 5    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结果

县域创业活力

（1）无分类变量 （2）县级市 （3）粮食主产县 （4）国家贫困县 （5）省边界县

“省直管县”改革
0.067*** 0.054*** 0.056*** 0.058*** 0.066***

（0.016） （0.018） （0.017） （0.017） （0.018）

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N 17 300 16 752 16 426 16 551 16 479

R2 0.894 0.895 0.889 0.887 0.887

（三）机制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革会显著激发县域创业活力。根据理论分析，“省直管县”改

革作为一项财政体制改革，会影响改革县的税收征管力度和财政支出结构。本文分别检验了

“省直管县”改革对于改革县的税收征管力度、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的影响①以及税收征管

周泽林、范    翻、张    聪：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如何激发县域创业活力

 ① 由于 2007年以后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出现较大变化，难以区分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因此本部分回归样本时间区间均为 2000年

至 2006年（张莉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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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和财政支出情况对于县域创业活力的影响。

参照李言和雷红（2021）以及张明昂等（2024）的研究，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使用税柄法计

算，即通过比较实际税收比率与潜在税收比率的偏离程度来反映税收征管力度。①潜在税收比

率通过构建下述方程得出：

Taxit

GDPit

=ρ0+ρ1×
Industry2it

GDPit

+ρ2×
Industry3it

GDPit

+ρ3lnpopit +ρ4lnpgdpit

+ρ5

Opennessit

GDPit

+γp× t+εit

（3）

i t Taxit/GDPit Industry2it/GDPit Industry3it/GDPit

lnpopit lnpgdpit

Opennessit/GDPit

γp× t

Taxit/GDPit

̂Taxit/GDPit

其中， 代表县， 代表年份； 是实际税收比率； 和

分别代表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 是县域人口的对数； 是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的对数； 是年末进出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地区的开放程度。此

外，我们还控制了省份和年份交互项 。原因在于：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各省出台了一

系列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文件，对于市县主要税种分成方式和比例进行了不同的规定，这会影

响各省实际税收收入的留成情况，控制省份和年份交互项保证了各省之间县市实际税收比率存

在可比性。将各地区数据代入模型进行估计后，可以得到预期的 的拟合方程，其预期

数值 即是地区潜在税收比率。该比值越大，表明当地税收征管越严格，两者的比值如

式（4）所示：

T Eit =
Taxit/GDPit

̂Taxit/GDPit

（4）

1. 税收征管力度与财政支出的创业驱动效应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省直管县”改革对于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影响并不明确：税收

分成比例提升导致的征管收益效应和转移支付扩张导致的支出效应均会强化县级政府的税收

努力，而税收分成比例提升导致的税基激励效应和转移支付扩张导致的税收替代效应则会弱化

县级政府的税收征管力度。表 6 列（1）结果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对于税收征管力度的影响并

不显著，假说 2 成立。在财政支出方面，由于“省直管县”改革导致了财力上升，改革县的生产性
 

表 6    税收征管力度与财政支出的创业驱动效应

（1）税收征管力度 （2）生产性支出 （3）民生性支出 （4）县域创业活力

“省直管县”改革
0.031 0.161* 0.028* 0.057

（0.022） （0.084） （0.015） （0.037）

税收征管力度
0.008

（0.025）

生产性支出
0.015***

（0.005）

民生性支出
0.050*

（0.029）

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N 12 202 12 202 12 202 12 202

R2 0.736 0.802 0.941 0.903

　　注：由于财政支出口径的变化，本表回归样本时间区间为2000年至2006年。

  2025 年第 5 期

 ① 实际税收比率=实际税收收入/GDP，潜在税收比率=潜在税收收入/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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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均有所上升。表 6 列（2）和列（3）结果表明，相比民生性支出，生产性支出的

扩张效应更加明显。平均而言，改革县生产性支出增长 16.1%，民生性支出增长 2.8%，这说明假

说 3a和假说 3b均成立。

表 6 列（4）模型同时放入了“省直管县”改革、税收征管力度、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

结果显示，税收征管力度对于县域创业活力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均

会显著激励地区创业活力，且民生性支出的创业驱动效应更强。

2. “省直管县”改革的财政治理方式

表 7 展示了“省直管县”改革的两种财政治理方式对于税收征管力度、生产性支出和民生

性支出的影响。根据已有政策实践，“省直管县”改革通常会采取提高改革县税收分成比例和增

加转移支付规模两种治理方式，而此两种治理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会存在相反的影

响（刘勇政等，2019）。表 7列（1）和列（2）结果说明，平均而言，改革县与上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

例会提高 1.4个百分点，而人均转移支付则会增加 4.2%。列（3）表明两种治理方式对于税收征管

力度存在相反的影响。其中，税收分成比例提升主要引发征管收益效应，即由于改革县对于本

地收入的剩余索取权提升，促使地方政府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转移支付扩张则主要存在税收替

代效应，导致地方政府征税努力下降，降低税收征管力度。列（4）和列（5）则比较了两种财政治

理方式分别对于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移支付扩张对于生产性支出和

民生性支出均存在明显的拉动效应，且对于生产性支出效果更强。税收分成比例提升对于生产

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则存在相反的影响。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有利于地方政府支出内部化行

为、降低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成本转嫁行为，从而缓解生产性支出结构偏向。
 
 

表 7    “省直管县”改革的财政治理方式影响

（1）税收分成比例 （2）人均转移支付 （3）税收征管力度 （4）生产性支出 （5）民生性支出

“省直管县”改革
0.014** 0.042*** 0.027 0.126 0.015

（0.006） （0.015） （0.022） （0.079） （0.014）

税收分成比例
0.476*** −0.183 0.189***

（0.048） （0.179） （0.033）

人均转移支付
−0.056*** 0.884*** 0.248***

（0.014） （0.064） （0.016）

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个体、时间

N 12 203 12 187 12 186 12 187 12 187

R2 0.854 0.966 0.744 0.809 0.945

结合表 6结果，本文认为，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推进中，应该更多使用提升税收分

成比例的财政治理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增加民生性支出规模，强化民生支出对市场主体的保障

功能，从而更大程度上激励市场主体进行创业。

（四）异质性分析①

1. 市县经济实力

“省直管县”改革的目的在于缓解基层财政困难问题，因此在试点选择时往往更加侧重于

财力水平较弱的县。但是在实践中，出于全面评估政策效果的考虑，部分地区并未将改革试点

局限在财力薄弱地区，而是形成不同市县关系的组合。比较不同市县经济实力下“省直管县”改

周泽林、范    翻、张    聪：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如何激发县域创业活力

 ① 限于篇幅，图表分析省略，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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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对于县域创业活力的影响，有助于全面评估财政体制改革的创业驱动效应，为下一步财政体

制改革试点选择、协调市县关系和顺利推进改革提供参考。

本文采用市县人均 GDP和相对排名在改革前 3年的平均值来度量市县经济实力。其中，相

对排名是指市县人均 GDP改革前 3年平均值在全省范围内的相对排名，数值越小意味着市县相

对排名越靠前，经济实力越强。根据回归结果，在改革前人均 GDP 水平越低、相对排名越靠后

的地级市，“省直管县”改革的创业驱动效应更强。这可能是因为在改革后，地级市对于弱县直

管改革相对更加配合。因此，协调好市级政府与改革县之间的关系是确保“省直管县”改革成功

的关键因素。

2. 市场化程度

本文研究表明，“省直管县”改革会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方

式激励市场主体从事创业行为，提升县域创业活力。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投资环境、法

治环境等较高层次需求的制度型公共品将更加重要（钟晓敏，2004）。因此，本文检验了市场化

程度对于“省直管县”改革创业驱动效应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樊纲等，

2003），本文使用 2000 年至 2003 年各省市场化指数均值来测度不同省份在“省直管县”改革之

前的市场化程度，并构建交互项模型以度量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省直管县”改革的异质性影

响。根据回归结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省直管县”改革对于县域创业活力的影响会出

现明显的削弱。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生产性支出对于创业的拉动效应有所降低。上述

结果意味着市场化程度与“省直管县”改革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强的地区，仅凭

财政支出规模扩张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居民一般层次需求的公共产品，而应该更加注重投资环

境、法治环境等较高层次需求的公共品供给。

3. 企业规模及类型

已有研究表明，尽管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均会激励本地创业活动，但作用对象存在差

异。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民生性支出可以提高个人应对创业失败后果的承担能力，其更多作用于

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者。为此，本文检验了“省直管县”改革对于不同规模和类型企业注册数量

的影响。本文分别研究了“省直管县”改革对于中小企业、大型企业注册数量以及中小企业注册

数量占比的影响。①根据回归结果，“省直管县”改革更多地提升了大型企业的注册数量，在新注

册企业中注册资本小于 500万元的中小企业占比更低；“省直管县”改革更多地增加了非个体工

商户的注册数量，在新注册企业中个体工商户占比更低。结合前文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省直

管县”改革采用增加生产性支出规模的方式激励地区创业行为，这对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者

的激励较弱。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 2000 至 2013 年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深入分析了

“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省直管县”改革后，县域创业活

力更强，年度新注册企业数量更多，平均增加了 6.3个百分点。多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基

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明“省直管县”改革确实会对县域创业活力产生积极影响。第二，“省

直管县”改革主要通过增加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而非改变税收征管力度来活跃县域创业

活力。“省直管县”改革的两种财政治理方式对于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规模的影响是不相

同的。转移支付规模扩张会显著增加两类支出规模，但税收分成比例提升会提高民生性支出。

  2025 年第 5 期

 ① 中小企业为注册资本 500万元以下，大型企业为注册资本 5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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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生产性支出，民生性支出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三，“省直管县”改革存在异

质性。在经济实力较弱的市县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省直管县”改革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更

强，而“省直管县”改革对小企业和个人创业者的激励效果较弱。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构建民生性

支出主导的公共资源配置体系。重点优化县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强化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

等民生领域投入，通过降低创业风险预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省级政府应完善转移支付绩效评

估机制，引导县域财政支出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第二，强化税收分成比例对地方政府行为

的激励机制，建立分类指导的差异化财政政策体系。针对经济薄弱地区，适度提高税收留存比

例以增强县域财政自主权；针对市场化较高地区，推动财政资源向营商环境优化领域倾斜，促进

制度型公共品供给与市场机制有效衔接。第三，实施区域协调导向的财政政策组合，增强落后

地区的创业支撑能力。建立跨层级财政协同机制，重点加强省对县的民生支出专项转移支付，

配套实施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等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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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Sub-provincial Fiscal System Reform Stimulate
County-level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 Mechanism

Analysis Based on Fiscal Governance Methods

Zhou Zelin1,  Fan Fan2,  Zhang Cong3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Center for China Fiscal Developmen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2206,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Summary: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the fiscal system
reform reshapes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by redefining vertical fiscal relationships. However, existing
literature predominantly focuses on the direct effect of policy instruments while overlooking the long-term in-
stitution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foundational fiscal arrangements affec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nationwide county-leve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 registration data from 2000 to
2013, this paper employs China’s Province-Managing-County (PMC) refor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adopts a multi-period DID model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how the sub-provincial fiscal system reform
affects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MC reform significantly en-
hances county-leve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by 6.3% on average. Mechanism testing reveals that the reform
stimulates entrepreneurship primarily through expanding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scale rather than relaxing tax
enforcement. Further evidence shows that increased tax-sharing rates strengthen tax collection efforts via rev-
enue-enhancing incentives, whereas expanded fiscal transfers weaken enforcement intensity through a substi-
tution effec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highlights a stronger reform effect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re-
gions and low-marketization regions.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 it constructs a “fiscal governance–local gov-
ernment behavior–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decode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sub-provincial fiscal system reform o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bridging the theoretical gap
between the fiscal system reform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research. Second, it elucidates the hetero-
genous impact of tax-sharing incentives versus fiscal transfer expansion, identifying the enhanced role of fisc-
al autonomy in optimizing welfare expenditure allocation to activat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ird, it pioneers
the identification of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the sub-provincial fiscal system re-
form, provid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address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nd
designing targeted reform strategies.

Key words:  Province-Managing-County reform；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fiscal transfers； tax sharing；

 welfare expendi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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